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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肌萎兒童基金 – 章程 

 

一. 背景 

神經-肌肉疾病目前並沒有有效療法，病人的身體機能隨病齡的增加而遞減，

嚴重者會全身癱瘓。病人的生活開支大部份也用於醫療方面，加上年輕病人

的病情發展普遍較快，難有餘力繼續發展自己的興趣及潛能。 

 

二. 目標 

透過資助年輕神經-肌肉疾病病人，讓他們在學習、交通以及個人發展等範疇

中，減少因身體障礙而增加的開支，繼續積極人生，有尊嚴地生活下去。 

 

三. 申請資格 

1. 30 歲或以下之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患者會員。 

2. 資助類別甲部之申請人需要在教育局已註冊的大、中、小、特殊學校或學

前教育機構的辦學團體就讀。 

 

四. 評審準則 

由擁有醫學、教育及社福界背景之評審委員會考慮所有資助申請，並按下列

準則審核申請： 

1. 是否符合基金的目標 

2. 計劃的意義、可行性、成效及申請者的經濟狀況 

3. 涉及計劃的服務提供機構是否符合相關的專業資格 

 

五. 申請手續 

1. 開始接受申請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1 日。 

2. 申請者需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將申請表連同申請項目相關的證明

文件、報價單、專業人員推薦信或計劃書，透過郵寄、親身或傳真遞交至

本會辦公室。 

3. 符合資格者以先到先得形式審批，基金款額全數批出後便終止接受申請。 

4. 審批委員可按個別申請人情況要求提交額外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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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撥款金額 

1. 每位申請人的最高撥款額為港幣 5 萬元正，甲部及乙部一拼計算。 

2. 乙部計劃書的申請資助項目若為聘請外傭，最多只會獲得半額外傭薪金

資助。 

3. 撥款的最長資助期為一年。 

4. 申請人不得同時接受本會其他基金資助相同的申請項目。 

 

七. 資助類別 

申請人可同時申請甲部和乙部項目，甲部項目申請可多於一項。 

 

 

甲部 

項目 範圍 

1 學習設備 與就讀 學校課程相關之學習器材 

2 本地或海外交流活動 活動需由申請人就讀學校舉辦 

3 上學及活動交通 由就讀學校舉辦之活動來回交通費用 

4 導師費用 課程需為興趣訓練，並不包括學術 

乙部 項目 

由申請人自行擬定安排並提交計劃書，計劃內容需與個人成長相關 

 

八. 單據報銷 

1. 成功申請者需自行墊付計劃開支。 

2. 成功申請者需於所定資助期內呈交項目所有正本單據作報銷，逾期將不

獲受理。 

3. 單據之日期需要在資助期內方可有效，確實時段可在申請結果通知書上

得悉。 

4. 成功申請者在遞交單據時需連同書面報告一同遞交，以交代成效。 

5. 申請項目或計劃書內容需要完全達成，方可進行單據報銷。 

6. 獲准報銷之申請項目將收到由本會開出之支票，申請人需要簽妥支票收

條，透過郵寄、親身或傳真遞交至本會辦公室。 

 

備註： 

1. 審批委員可按個別申請人的特殊情況酌情處理申請項目。 

2. 所收集資料只作本基金審批用途，絕對保密。 

3. 申請人有責任提供與申請項目相關之證明文件。 

4. 本會對申請人所購之器材、用品或服務造成的損失及傷害概不負責。 

5. 書面報告可用相關照片輔助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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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功申請者有機會被邀請參與個案研究。 

7. 每宗獲批個案的資助額若於相關資助期過後仍未完全報銷，餘額將退回

計劃，供其他申請者使用。 

8. 本會有權隨時終止計劃或對申請人的資助，毋須提供任何解釋，亦不會

對因終止計劃或資助所引致的支出或後果負上任何責任。 

9. 本會有權對計劃作出任何修訂而不作預先通知。 

10. 若本計劃資助的器材不再適用於申請人時，器材需無條件送予香港肌健

協會有限公司，供其他有需要的會員使用。 


